
2004年第 103號法律公告

《2004年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 (修訂)規例》

(根據《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條例》(第 240章)
第 11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修訂附表

《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規例》(第 240章，附屬法例 A)的附表現予修訂，在表格 1
的罪行及定額罰款一覽表的編號 53中——

(a) 廢除 “小型巴士”而代以 “私家小巴”；
(b) 在 “light”之前加入 “private”。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廖秀冬

2004年 5月 24日

註 釋

《2002年道路交通 (安全裝備) (修訂)規例》(2002年第 148號法律公告)第 4條修
訂了《道路交通 (安全裝備)規例》(第 374章，附屬法例 F)第 7A(3)條，使在有 15歲
以下的前排座位乘客沒有穩妥繫上安全帶的情況下駕駛公共小巴的行為不再構成罪
行。本規例相應地修訂在《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規例》(第 240章，附屬法例 A)的附
表的表格 1中對該第 7A(3)條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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